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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叶江莲、石娜 

企业在所得税汇算清缴中应注意的事项之二 

——关联交易的业务收入 

随着跨国经营模式，集团经营模式的日益扩大，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频繁，税务部

门近几年加大了关联交易定价的管理力度，除了重点关注因关联交易涉税数量重大需要

报送同期资料的企业外，下列免于准备同期资料的企业，也慢慢的进入了税务部门的核

查范围： 

 年度发生的关联购销金额在 2 亿元人民币以下且其他关联交易金额在 4000 万
元人民币以下的； 

 关联交易属于执行预约定价安排所涉及的范围； 
 外资股份低于 50%且仅与境内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 

稽查案例 

A 公司为外商独资企业，由其美国母公司 100%全资控股，主要协助母公司的在华

业务的经营及拓展。A 公司每月费用支出约 60 万元人民币，每月月末 A 公司将当月费

用折算为相应美元金额，约 10 万美元，向美国母公司开具发票，收取管理费，记作 A
公司的业务收入，缴纳相应的增值税及附加税。母公司在收到该发票后汇款 10 万美元

至 A 公司账户，A 公司结汇用作公司日常运营。A 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就“管理费”事宜，

未签订相应书面协议。 

A 公司于 2012 年接到税务部门稽查通知，税务部门认为 A 公司在关联交易中，未

能正确核算关联收入金额，存在少计收入从而少缴纳税款的问题，要求企业责令改正。 

实践处理 

这种代表处经费划拨式的业务模式普遍的存在与境内子公司与境外关联公司的关联

交易中，为了降低税务风险，企业在实践中有以下两种做法： 

 关联公司之间未签订正式书面协议，境内子公司以实际发生的费用成本金额向

国外收取管理费，会计处理上也以此金额计营业收入，但计提营业税金及附加

时（营改增推广之前）将收入加成 5%计算缴纳营业税金。以 100 万元的经费

支出为例，企业会计处理中贷记收入 100 万元，缴纳主营业务税金计附加时计

算如下：100*（1+ 5%加成率）*5.6%营业税及附加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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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年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中，税务师事务所将应当加成的 5 万元

收入在收入类调整项目中调增了应纳税所得额，即税务处理上收入总额为 105
万元。 
 

 关联公司之间签订正式书面协议，境内子公司为关联公司提供商业、行政、咨

询等服务，子公司的服务报酬是基于成本加成 5%进行计算和收取的。 
这种情况下，会计和税务的处理就能比较一致了，如上面所举的例子，即会计

和税务方面都确认收入 105 万元，企业在此基础上计算相应的流转税及企业所

得税。 

后者较好的降低了税务风险，但 5%的加成率也很可能被税务局认为是偏低而进行

纳税调整的。但如果很高的加成率，会与所提供的服务及集团的整体税收筹划想悖，因

此，如何确定加成率也是关联企业间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加成率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没有出台统一的文件规定该项加成率的问题，在营改增推广之前，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

的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营业额。在没有同类应税行为

的平均价格参考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如下的公式进行核对： 

营业额=营业成本或者工程成本×（1＋成本利润率）÷（1-营业税税率） 

其中成本利润率有各省自行确定。根据北京地方税务局京地税营[1994]162 号文件

规定，“娱乐业、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税目征税范围内业务为 20%，营业税其他税

目征税范围内业务为 5%”。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自 2010 年也开始

征收相应附加税，计算时应同时加入附加税率。 

因此，以 100 元成本为例，营业额=100*（1+5%）/（1-5.6%）=111.23，即收入应

至少为 111.23 元，加成率应至少为 11.23%。随着营改增试点范围的扩大，许多企业的

此项业务转为增值税应税服务范围，而增值税却未出台相应的收入核定方法，实践中许

多企业仍然参照原营业税核定方式确定加成率，或稍高一些一般定为 15%左右。 

评论 

除了签订必要的书面协议和确定适当的加成率之外，企业还需要留意以下两点：  

 加成后的收入不仅影响流转税的计税金额，同时也影响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

得额。如需税收筹划，应考虑两种税负的承担。 
 2013 年出台明细化的“营改增跨境应税服务增值税免税办法”中，其中对于符合

条件跨境服务是申请免征增值税。企业在关联交易中若有此类服务，应当分别

核算，并向税务机关办理相应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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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业务收入的核算是企业日常业务中的重点部分，企业应根据自身与境外关

联公司交易的类型进行事先的安排及税收筹划，避免应为少计收入产生的税款补缴、滞

纳金甚至罚款损失，建议企业联系专业的财务、税务人员，提供相应的协助。 

 

本文内容只供一般参考之用。我们建议读者就有关资料做出行动前咨询税务顾问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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